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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市公司”、“航天彩虹”、“公司”）2017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彩虹公司”）、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飞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

技术研究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79 号）文件的批复，

公司向航天气动院、航天投资、保利科技、海泰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彩虹

公司 100.00%的股权和神飞公司 84.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彩虹

公司 100%股权、神飞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 240,300.00 万元、87,300.00

万元。 

二、减值测试情况 

（一）本次交易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拟

转让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

字（2017）第 10 号）和《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航天神舟飞行器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7）第 11 号），本次评估

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彩虹公司和神飞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并均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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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值测试补偿约定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

机构对注入资产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若注入

资产期未减值额÷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

总数，则交易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注入资产期末减

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如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每股发行价格”及

“已补偿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交易对方因注入资产减值另需补偿的金额和

因注入资产未实现承诺的业绩应补偿的金额之和不超过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转

让注入资产所获得的交易对价。 

航天气动院、航天投资、海泰控股、保利科技就彩虹公司、神飞公司因未实

现承诺业绩指标或期末发生减值而向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及现金补偿总额不超

过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作价。 

（三）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天健兴业”）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彩虹公司、神飞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兴

评报字（2020）第 0429 号”《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对注入资产利润补偿

期满进行专项审核涉及之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 0442 号”《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对

注入资产利润补偿期满进行专项审核涉及之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收益法评估范围 评估值（万元） 

1  彩虹公司 全部资产及负债 246,528.80 

2 神飞公司 全部资产及负债 87,481.22 

（四）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天健兴业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己充分告知天健兴业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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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慎要求天健兴业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保证本次评估结果

和上次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参数及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

致； 

3、将本次评估报告披露的估值假设、估值参数等与上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

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进行对比，检查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五）减值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六）会计师的专项审核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的

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0）第 110ZA07284 号），认为“基

于我们已实施的鉴证程序和获取的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减

值测试报告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减值测试报告三、本报告的编制基础所述的

编制基础编制。”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建投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了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北

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减值测试

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

等文件，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标的资产不存

在减值迹象。 




